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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１９岁，１９８９年在我国境内购买了一件民间工艺品，

价值１５００元，现汤姆以其本国法满２０岁为成年才具有

行为能力为由，要求解除合同。我国法院在审理此案时应如

何处理？ Ａ．汤姆的行为无效，可以解除合同，买卖不成立 

Ｂ．汤姆的行为有效 Ｃ．法院可以适用１９８０年《国际货

物买卖合同公约》处理该案 Ｄ．合同成立 解析：本题考查国

际私法中自然人行为能力法律适用的知识。 民法通则意见第

一百八十条规定：外国人在我国领域内进行民事活动，如依

其本国法律为无民事行为能力，而依据我国法律为有民事行

为能力，应当认定为有民事行为能力。在本题所述及案件中

应认定汤姆的行为有效，合同成立，故可排除选项Ａ、Ｃ。

另外，民法通则意见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百八十一条、第

一百八十二条在今后的考试中可能会考查到，考生应予以注

意。 答案：ＢＤ ６３．依照我国法律的规定，下列哪些合同

必须适用我国法律？ Ａ．德国甲公司与法国乙公司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为共同投资在中国设立企业丙

而订立的合同 Ｂ．美国甲公司与我国乙公司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为共同投资在中国设立企业

丙而订立的合同 Ｃ．日本国甲公司与意大利国乙公司及中国

丁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为共

同投资在中国设立企业丙而订立的合同 Ｄ．中国甲公司与新

加坡乙公司签订的在中国境内履行的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



资源合同 解析：本题是以简单案例形式考查国际私法上的国

际民事案件管辖的知识。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六

条及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履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

、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律。由此可以排除选项Ａ。 本题与单项选择第１９题的考查

目的一致，考生需注意事项参见该题。 答案：ＢＣＤ ６４．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和有关条约的规定，外国法院向位于我

国领域内的当事人送达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时，不能采用

下列哪几种送达方式？ Ａ．外交途径送达 Ｂ．通过外交人员

或领事向非派遣国国民送达 Ｃ．邮寄直接送达 Ｄ．司法程序

中的利害关系人直接送达 解析：本题考查国际私法上域外送

达的知识。 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外国法院向在我国的

受送达人送达，应当根据该国与我国缔结或共同参加的条约

送达；没有条约送达的，按外交途径送达；外国驻我国使领

馆可以向其本国公民送达文书，但不得违反我国法律，并不

得采取强制措施。本题选项Ｂ、Ｃ、Ｄ属于域外送达的通用

方式，但却不能在我国适用。另需考生注意我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我国法院对于在我国领域内没有住所

的当事人送达文书所采用的方式，也会是出题的目标。 答案

：ＢＣＤ ６５．朴某为韩国人，现在我国某市中级人民法院

因民事纠纷涉诉。可以成为朴某诉讼代理人的有哪些？ Ａ．

韩国公民 Ｂ．以律师身份接受朴某委托的韩国律师 Ｃ．中国

律师 Ｄ．中国公民 解析：本题考查国际民事诉讼中诉讼代理

的知识。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外国人在我



国法院参与诉讼时，可以亲自进行，也有权通过一定程序委

托我国的律师或者其他公民代为进行。但需要委托律师代为

诉讼的，必须委托我国的律师，如果是委托本国律师则必须

以非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此外，还可以委托其本国人

为诉讼代理人以及本国驻华使领馆官员以个人名义担任诉讼

代理人。由此，选项Ｂ是错误答案。 答案：ＡＣＤ ６６．现

有一德国法院的判决在我国欲得到承认和执行，依照我国民

事诉讼法的规定必须符合下列哪些条件，德国法院的判决才

能得到我国的承认和执行？ Ａ．德国法院适用了我国冲突规

范所规定的准据法 Ｂ．德国法院判决的承认和执行不会损害

我国的公共秩序 Ｃ．德国法院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Ｄ．德

国与我国缔结或者参加了国际条约或有互惠关系 解析：本题

考查国际私法上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和执行的知识。 依照我

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外国法院的判决在我国得到承认和执

行的条件包括：①由当事人直接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也

可以由法院按照条约的规定或者互惠原则请求对方国家的法

院承认与执行；②请求承认与执行的判决或裁定必须是已经

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③对于向我国法院申请承认和

执行的外国判决或裁定，我国法院都必须依照我国与该国缔

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或者互惠原则进行审查，如果

外国判决、裁定不违反我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不危害我

国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承认其效力，需

要执行的，发出执行令。故选项Ａ不属于外国法院在我国得

以承认和执行的条件，应予排除。 答案：ＢＣＤ ６７．设下

列各公司所属国均为１９８０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

公约》的缔约国，依公约的规定，下列哪几种情况适用公约



？ Ａ．营业地位于中国的两个不同国家的公司订立的关于电

视机的买卖合同 Ｂ．营业地位于不同国家的两公司订立的补

偿贸易合同，其中服务未构成供货方的绝大部分义务 Ｃ．营

业地位于不同国家的两公司关于食糖的贸易合同 Ｄ．营业地

位于不同国家的两公司订立的补偿贸易合同，其中服务构成

了供货方的绝大部分义务 解析：本题考查联合国国际货物销

售合同公约适用范围的知识。 依公约第一条规定，公约只适

用于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国际因素以当事人的营业地位于不

同国家为标准，而不考虑当事人的国籍，故可排除选项Ａ。

公约第三条还排除了对提供货物与提供服务相结合的合同的

适用：一是通过劳务合作方式进行的购买，如补偿贸易；二

是通过货物买卖方式进行的劳务合作，如技贸结合。这两种

方式中供方的义务主要是提供劳务或其他服务而不是提供货

物，因此会产生一些调整单纯的货物销售的公约无法解决的

问题，从而影响公约作为统一法的适用。但如果上述两合同

中提供的劳务或服务没有构成供货方的绝大部分义务的，则

仍被公约视为是买卖合同。另外，如合同是由买卖和劳务两

部分组成的，则公约只适用于买卖合同部分。故选项Ｄ应予

排除。 答案：ＢＣ ６８．依据《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

》，下列哪几项措施是成员方不得实施的与国民待遇和普遍

取消数量限制原则不相符合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 Ａ．

限制企业购买或使用进口产品的数量 Ｂ．将企业进口产品的

数量与该企业出口当地产品的数量或价值相联系 Ｃ．将企业

获得外汇与其外汇流入联系起来进行限制 Ｄ．规定企业出口

销售产品时当地生产的数量或价值的比重 解析：本题考查与

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内容的知识。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



措施协议》是１９９０年５月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和广大

发展中国家经过长期谈判达成的框架协议，此协议日后成为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项协议。 投资措施指的是签约一方在涉及

对某一设施进行投资时、投资扩大时、一家公司在继续经营

时对本国境内的本国或外国公司的投资。根据协议，签约成

员方不得实施的“不当措施”包括：①歧视、限制进口产品

；②对某些产品的购买、使用作出规定，或要求一定数量、

价值或比例的产品必须是本国的，或必须由国内供应，或要

求用本国的产品替代同类进口产品；③限制某些原材料、部

件或原料的进口；④要求公司进口在数量、价值或比例等方

面与其出口相吻合；⑤通过限制公司的外汇使用权，而限制

公司在当地生产所需资料的进口；⑥限制公司向某些或所有

海外市场出口其任何产品的权力。由上述规定选项Ａ、Ｂ、

Ｃ、Ｄ均为正确答案。 解答本题时给人的感觉会是复习时没

有见到过，这种情况下就要先看清题意，然后在此基础上作

出大胆的猜测，只要符合题意就加以选择，虽然有投机取巧

之嫌，但针对考试本身来说也不失为一种好的答题方法。 答

案：ＡＢＣＤ ６９．２０００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

有关ＦＣＡ贸易术语下交货与装货义务的规定包括下列哪些

内容？ Ａ．当卖方在其所在地交货时，应由买方负责装货 Ｂ

．当卖方在其所在地交货时，应由卖方负责装货 Ｃ．当卖方

在其他地点交货时，则当货物在卖方的运输工具上尚未卸货

即完成交货 Ｄ．当卖方在其他地点交货时，则卖方应负责将

货物运至交货地点并卸下才完成交货 解析：本题考查国际贸

易术语的知识。 ＦＣＡ??全称ＦＲＥＥ ＣＡＲＲＩＥＲ??ｎ

ａｍｅｄ ｐｌａｃｅ????意思是货交承运人（指定地点），２



０００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９．２规定：若合同中

指定交货地点是卖方所在地，当货物装上买方的装货车辆时

即完成交货，在其他情况下，当货物在卖方的车辆上尚未卸

货而交给买方处置时，即完成交货。故可排除选项Ａ、Ｄ。 

本题的解答与第６８题类似，是常被忽视不被看作重点的易

丢分题，但如果了解ＦＣＡ是在指定地点货交承运人的意思

，即可推出卖方负有的交货装货义务，加之选项Ａ与Ｂ、Ｃ

与Ｄ是两组意思相反的判断，则可以得出选项Ｂ、Ｃ是正确

答案的结论。 答案：Ｂ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